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596號

原      告  翁駿賢  

訴訟代理人  范翔智律師

被      告  信富資商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立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寄託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7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萬捌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

年六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四，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參拾參萬陸仟元為被

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萬捌仟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初在社群軟體臉書看到被告張貼之貸

款廣告，與訴外人即被告前法定代理人高子翔協商向銀行

貸款120萬元事宜，高子翔向原告表示貸款金額必須預扣5

0％作為將來違約還款之用，只能實拿60萬元，原告遂提

高貸款金額至240萬元以實拿120萬元，並與被告簽訂金融

貸款委託書（下稱系爭委託書），被告旋將系爭委託書正

本帶走。被告嗣以原告信用不佳，需培養信用後再協助轉

介銀行貸款為由，介紹原告向甫田有限公司（下稱甫田公

司）借款240萬元，雙方並簽訂金錢借貸契約書（下稱系

爭借貸契約），甫田公司遂於113年9月13日匯款22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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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原告申設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剩餘

15萬元扣除相關交通、服務、手續、代辦費用後，以現金

交付予原告。

（二）又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雖約定除被告允諾展延外，原告

應於申辦貸款通過後3日內，支付被告貸款額度50％之報

酬即120萬元（下稱系爭款項），然系爭委託書為定型化

契約，被告未給予原告合理之審閱期間，依消費者保護法

（下稱消保法）第11條之1規定，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

約定不構成系爭委託書之內容，且上開約定使原告需將貸

款金額50％交付被告作為報酬，對原告顯失公平，並已違

反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被告亦明知原告無將系爭款項作

為被告報酬之意思，依消保法第12條及民法第247條之1、

第72條、第86條但書規定，亦為無效。若系爭委託書第2

條第4項約定有效，高子翔於原告簽訂系爭委託書前，曾

多次表示上開約定僅為形式上記載，系爭款項係作為原告

將來轉貸之擔保金，轉貸完成後即會歸還等語，致原告陷

於錯誤，依約於114年9月13日將系爭款項交付高子翔保

管，原告乃依民法第92條規定，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

作為撤銷簽訂系爭委託書之意思表示，並依民法第179條

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

（三）如原告未合法撤銷簽訂系爭委託書之意思表示，然兩造就

系爭款項已成立消費寄託契約，原告依第602條準用第478

條規定，得隨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若認消費寄託契

約不成立，被告僅居間仲介貸款，卻取得原告貸款金額5

0％作為報酬，顯然過高且有失公平，請求依民法第572條

規定酌減被告之報酬。爰依民法第179條、第602條準用第

478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

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主要業務為代辦貸款，兩造於113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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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系爭委託書時，被告雖未提前使原告審閱系爭委託書，

但已向原告詳細說明系爭委託書內容，且系爭委託書係專門

提供給原告之貸款條件，非屬定型化契約。又系爭委託書第

2條第4項約定之報酬比例為原告自行填寫，被告係因原告信

用條件不佳始收取較高之報酬，並未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

俗。另被告於113年9月13日向原告收取報酬時，已退還原告

19萬2,000元作為優惠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

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約定因違反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

依民法第72條規定，應為無效：

　　1.按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民法

第72條定有明文。所謂背於公共秩序，乃指法律行為本身

違反國家社會一般利益及存在於憲法暨法律本身之價值體

系者而言。法律行為是否違反公共秩序，應就法律行為之

內容、附隨情況，以及當事人之動機、目的及其他相關因

素綜合判斷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474號判決意

旨參照）。所謂背於善良風俗，係指所涉行為違反社會倫

理道德、價值意識、商業競爭秩序或一般性經濟活動中的

正當經濟行為等一切社會共同生活的基本秩序（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上字第199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約定利率，

超過週年16％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債權人除前條

限定之利息外，不得以折扣或其他方法，巧取利益，民法

第205條、第206條亦分別有明定。參酌上開規定之立法理

由，係為防止資產階級之重利盤剝，特設最高利率之限

制，以保護經濟弱者之債務人，並防止債權人以折扣或其

他方法巧取利益而擾亂社會經濟及破壞善良風俗。若以媒

介信用條件不佳之人向他人貸款為業，卻利用該人經濟弱

勢之地位從中巧取高額利益，將使債務人經濟處境更為不

利，致債務人陷於經濟困境中難以解決，顯非一般性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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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中的正當經濟行為，並與民法禁止重利盤剝行為之意

旨相違，難認合於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應屬無效。

　　2.經查，原告經被告媒介而向甫田公司借款240萬元，約定

借款週年利率為12.6％，如有遲延繳付，則以週年利率1

6％計算遲延利息，且原告不得提前清償等節，有系爭借

貸契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3至27頁）。又系爭委託書

第2條第4項約定原告應於申辦貸款通過後3日內，支付被

告貸款額度50％之報酬予被告（見本院卷第91頁），且被

告自承係專門代辦貸款，係因原告信用條件不好，所以才

收取較高的報酬等語（見本院卷第85、121頁），足見被

告已明知原告信用條件不佳，為經濟上之弱勢，卻仍透過

媒介原告向甫田公司借款，從中賺取貸款金額50％之高額

報酬，且無須負擔任何擔保責任，已造成對原告之不當盤

剝，不因其名稱為報酬非利息而有不同。

　　3.又原告借款金額240萬元扣除相關費用及被告報酬後，實

際取得款項竟不足借款金額50％，甚至還低於被告自原告

取得之報酬，原告卻仍須每月繳納按本金240萬元計算之

利息，相當於原告借款120萬元卻須按週年利率25.2％

（計算式：12.6％×2）計算利息，如有遲延繳付，則相當

於按週年利率32％（計算式：16％×2）計算遲延利息，均

已超過民法第205條所定最高利率之限制，足證系爭委託

書第2條第4項約定，確非一般性經濟活動中的正當經濟行

為，且致原告持續陷於經濟困境中而無法解決，甚至面臨

比透過被告媒介借款前更為不利之窘境，而有背於公共秩

序及善良風俗，是依民法第72條規定，系爭委託書第2條

第4項約定應為無效。

（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100萬8,000元，

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

法第179條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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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經查，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約定因違反公共秩序及善良

風俗而無效，業如前述，是被告依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

約定，自原告取得系爭款項，即無法律上之原因，被告應

將系爭款項返還予原告。惟被告已於113年9月13日返還19

萬2,000元予原告，有原告簽立之收據在卷可憑（見本院

卷第123頁），此部分金額應自被告應返還原告之數額中

扣除，是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100萬8,

000元（計算式：120萬元－19萬2,000元），應屬有據；

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3.原告雖主張被告於113年9月13日給付19萬2,000元予原

告，係兩造協議由被告替原告分擔系爭借貸契約第2年一

半之利息，與被告依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約定取得之報

酬無關等語。然原告於113年9月13日將系爭款項交付高子

翔後，被告旋於同日返還19萬2,000元予原告，2筆款項應

均與被告之報酬有關，且原告未舉證證明兩造確有上開分

擔利息之約定，是原告上開主張，應不實在。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00萬8,

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6月6日（起訴狀繕

本於114年6月5日送達被告，見本院卷第61頁）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

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另以選擇合併之

關係，依民法第602條準用第478條規定，為同一聲明之請

求，即無須再為審酌，附此敘明。

五、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告

勝訴部份，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

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應併予

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

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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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董庭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政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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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596號
原      告  翁駿賢  
訴訟代理人  范翔智律師
被      告  信富資商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立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寄託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萬捌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六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四，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參拾參萬陸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萬捌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初在社群軟體臉書看到被告張貼之貸款廣告，與訴外人即被告前法定代理人高子翔協商向銀行貸款120萬元事宜，高子翔向原告表示貸款金額必須預扣50％作為將來違約還款之用，只能實拿60萬元，原告遂提高貸款金額至240萬元以實拿120萬元，並與被告簽訂金融貸款委託書（下稱系爭委託書），被告旋將系爭委託書正本帶走。被告嗣以原告信用不佳，需培養信用後再協助轉介銀行貸款為由，介紹原告向甫田有限公司（下稱甫田公司）借款240萬元，雙方並簽訂金錢借貸契約書（下稱系爭借貸契約），甫田公司遂於113年9月13日匯款225萬元至原告申設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剩餘15萬元扣除相關交通、服務、手續、代辦費用後，以現金交付予原告。
（二）又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雖約定除被告允諾展延外，原告應於申辦貸款通過後3日內，支付被告貸款額度50％之報酬即120萬元（下稱系爭款項），然系爭委託書為定型化契約，被告未給予原告合理之審閱期間，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11條之1規定，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約定不構成系爭委託書之內容，且上開約定使原告需將貸款金額50％交付被告作為報酬，對原告顯失公平，並已違反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被告亦明知原告無將系爭款項作為被告報酬之意思，依消保法第12條及民法第247條之1、第72條、第86條但書規定，亦為無效。若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約定有效，高子翔於原告簽訂系爭委託書前，曾多次表示上開約定僅為形式上記載，系爭款項係作為原告將來轉貸之擔保金，轉貸完成後即會歸還等語，致原告陷於錯誤，依約於114年9月13日將系爭款項交付高子翔保管，原告乃依民法第92條規定，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作為撤銷簽訂系爭委託書之意思表示，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
（三）如原告未合法撤銷簽訂系爭委託書之意思表示，然兩造就系爭款項已成立消費寄託契約，原告依第602條準用第478條規定，得隨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若認消費寄託契約不成立，被告僅居間仲介貸款，卻取得原告貸款金額50％作為報酬，顯然過高且有失公平，請求依民法第572條規定酌減被告之報酬。爰依民法第179條、第602條準用第478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主要業務為代辦貸款，兩造於113年9月19日簽訂系爭委託書時，被告雖未提前使原告審閱系爭委託書，但已向原告詳細說明系爭委託書內容，且系爭委託書係專門提供給原告之貸款條件，非屬定型化契約。又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約定之報酬比例為原告自行填寫，被告係因原告信用條件不佳始收取較高之報酬，並未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另被告於113年9月13日向原告收取報酬時，已退還原告19萬2,000元作為優惠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約定因違反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依民法第72條規定，應為無效：
　　1.按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民法第72條定有明文。所謂背於公共秩序，乃指法律行為本身違反國家社會一般利益及存在於憲法暨法律本身之價值體系者而言。法律行為是否違反公共秩序，應就法律行為之內容、附隨情況，以及當事人之動機、目的及其他相關因素綜合判斷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474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背於善良風俗，係指所涉行為違反社會倫理道德、價值意識、商業競爭秩序或一般性經濟活動中的正當經濟行為等一切社會共同生活的基本秩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99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約定利率，超過週年16％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債權人除前條限定之利息外，不得以折扣或其他方法，巧取利益，民法第205條、第206條亦分別有明定。參酌上開規定之立法理由，係為防止資產階級之重利盤剝，特設最高利率之限制，以保護經濟弱者之債務人，並防止債權人以折扣或其他方法巧取利益而擾亂社會經濟及破壞善良風俗。若以媒介信用條件不佳之人向他人貸款為業，卻利用該人經濟弱勢之地位從中巧取高額利益，將使債務人經濟處境更為不利，致債務人陷於經濟困境中難以解決，顯非一般性經濟活動中的正當經濟行為，並與民法禁止重利盤剝行為之意旨相違，難認合於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應屬無效。
　　2.經查，原告經被告媒介而向甫田公司借款240萬元，約定借款週年利率為12.6％，如有遲延繳付，則以週年利率16％計算遲延利息，且原告不得提前清償等節，有系爭借貸契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3至27頁）。又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約定原告應於申辦貸款通過後3日內，支付被告貸款額度50％之報酬予被告（見本院卷第91頁），且被告自承係專門代辦貸款，係因原告信用條件不好，所以才收取較高的報酬等語（見本院卷第85、121頁），足見被告已明知原告信用條件不佳，為經濟上之弱勢，卻仍透過媒介原告向甫田公司借款，從中賺取貸款金額50％之高額報酬，且無須負擔任何擔保責任，已造成對原告之不當盤剝，不因其名稱為報酬非利息而有不同。
　　3.又原告借款金額240萬元扣除相關費用及被告報酬後，實際取得款項竟不足借款金額50％，甚至還低於被告自原告取得之報酬，原告卻仍須每月繳納按本金240萬元計算之利息，相當於原告借款120萬元卻須按週年利率25.2％（計算式：12.6％×2）計算利息，如有遲延繳付，則相當於按週年利率32％（計算式：16％×2）計算遲延利息，均已超過民法第205條所定最高利率之限制，足證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約定，確非一般性經濟活動中的正當經濟行為，且致原告持續陷於經濟困境中而無法解決，甚至面臨比透過被告媒介借款前更為不利之窘境，而有背於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是依民法第72條規定，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約定應為無效。
（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100萬8,000元，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
　　2.經查，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約定因違反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而無效，業如前述，是被告依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約定，自原告取得系爭款項，即無法律上之原因，被告應將系爭款項返還予原告。惟被告已於113年9月13日返還19萬2,000元予原告，有原告簽立之收據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23頁），此部分金額應自被告應返還原告之數額中扣除，是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100萬8,000元（計算式：120萬元－19萬2,000元），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3.原告雖主張被告於113年9月13日給付19萬2,000元予原告，係兩造協議由被告替原告分擔系爭借貸契約第2年一半之利息，與被告依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約定取得之報酬無關等語。然原告於113年9月13日將系爭款項交付高子翔後，被告旋於同日返還19萬2,000元予原告，2筆款項應均與被告之報酬有關，且原告未舉證證明兩造確有上開分擔利息之約定，是原告上開主張，應不實在。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00萬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6月6日（起訴狀繕本於114年6月5日送達被告，見本院卷第6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另以選擇合併之關係，依民法第602條準用第478條規定，為同一聲明之請求，即無須再為審酌，附此敘明。
五、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份，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董庭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政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596號

原      告  翁駿賢  

訴訟代理人  范翔智律師

被      告  信富資商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立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寄託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7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萬捌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

    年六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四，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參拾參萬陸仟元為被

    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萬捌仟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初在社群軟體臉書看到被告張貼之貸

      款廣告，與訴外人即被告前法定代理人高子翔協商向銀行

      貸款120萬元事宜，高子翔向原告表示貸款金額必須預扣5

      0％作為將來違約還款之用，只能實拿60萬元，原告遂提高

      貸款金額至240萬元以實拿120萬元，並與被告簽訂金融貸

      款委託書（下稱系爭委託書），被告旋將系爭委託書正本

      帶走。被告嗣以原告信用不佳，需培養信用後再協助轉介

      銀行貸款為由，介紹原告向甫田有限公司（下稱甫田公司

      ）借款240萬元，雙方並簽訂金錢借貸契約書（下稱系爭

      借貸契約），甫田公司遂於113年9月13日匯款225萬元至

      原告申設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剩餘15

      萬元扣除相關交通、服務、手續、代辦費用後，以現金交

      付予原告。

（二）又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雖約定除被告允諾展延外，原告

      應於申辦貸款通過後3日內，支付被告貸款額度50％之報酬

      即120萬元（下稱系爭款項），然系爭委託書為定型化契

      約，被告未給予原告合理之審閱期間，依消費者保護法（

      下稱消保法）第11條之1規定，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約

      定不構成系爭委託書之內容，且上開約定使原告需將貸款

      金額50％交付被告作為報酬，對原告顯失公平，並已違反

      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被告亦明知原告無將系爭款項作為

      被告報酬之意思，依消保法第12條及民法第247條之1、第

      72條、第86條但書規定，亦為無效。若系爭委託書第2條

      第4項約定有效，高子翔於原告簽訂系爭委託書前，曾多

      次表示上開約定僅為形式上記載，系爭款項係作為原告將

      來轉貸之擔保金，轉貸完成後即會歸還等語，致原告陷於

      錯誤，依約於114年9月13日將系爭款項交付高子翔保管，

      原告乃依民法第92條規定，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作為

      撤銷簽訂系爭委託書之意思表示，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

（三）如原告未合法撤銷簽訂系爭委託書之意思表示，然兩造就

      系爭款項已成立消費寄託契約，原告依第602條準用第478

      條規定，得隨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若認消費寄託契

      約不成立，被告僅居間仲介貸款，卻取得原告貸款金額50

      ％作為報酬，顯然過高且有失公平，請求依民法第572條規

      定酌減被告之報酬。爰依民法第179條、第602條準用第47

      8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等

      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主要業務為代辦貸款，兩造於113年9月19日

    簽訂系爭委託書時，被告雖未提前使原告審閱系爭委託書，

    但已向原告詳細說明系爭委託書內容，且系爭委託書係專門

    提供給原告之貸款條件，非屬定型化契約。又系爭委託書第

    2條第4項約定之報酬比例為原告自行填寫，被告係因原告信

    用條件不佳始收取較高之報酬，並未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

    俗。另被告於113年9月13日向原告收取報酬時，已退還原告

    19萬2,000元作為優惠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

    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約定因違反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

      依民法第72條規定，應為無效：

　　1.按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民法

      第72條定有明文。所謂背於公共秩序，乃指法律行為本身

      違反國家社會一般利益及存在於憲法暨法律本身之價值體

      系者而言。法律行為是否違反公共秩序，應就法律行為之

      內容、附隨情況，以及當事人之動機、目的及其他相關因

      素綜合判斷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474號判決意

      旨參照）。所謂背於善良風俗，係指所涉行為違反社會倫

      理道德、價值意識、商業競爭秩序或一般性經濟活動中的

      正當經濟行為等一切社會共同生活的基本秩序（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上字第199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約定利率，

      超過週年16％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債權人除前條

      限定之利息外，不得以折扣或其他方法，巧取利益，民法

      第205條、第206條亦分別有明定。參酌上開規定之立法理

      由，係為防止資產階級之重利盤剝，特設最高利率之限制

      ，以保護經濟弱者之債務人，並防止債權人以折扣或其他

      方法巧取利益而擾亂社會經濟及破壞善良風俗。若以媒介

      信用條件不佳之人向他人貸款為業，卻利用該人經濟弱勢

      之地位從中巧取高額利益，將使債務人經濟處境更為不利

      ，致債務人陷於經濟困境中難以解決，顯非一般性經濟活

      動中的正當經濟行為，並與民法禁止重利盤剝行為之意旨

      相違，難認合於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應屬無效。

　　2.經查，原告經被告媒介而向甫田公司借款240萬元，約定

      借款週年利率為12.6％，如有遲延繳付，則以週年利率16％

      計算遲延利息，且原告不得提前清償等節，有系爭借貸契

      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3至27頁）。又系爭委託書第2

      條第4項約定原告應於申辦貸款通過後3日內，支付被告貸

      款額度50％之報酬予被告（見本院卷第91頁），且被告自

      承係專門代辦貸款，係因原告信用條件不好，所以才收取

      較高的報酬等語（見本院卷第85、121頁），足見被告已

      明知原告信用條件不佳，為經濟上之弱勢，卻仍透過媒介

      原告向甫田公司借款，從中賺取貸款金額50％之高額報酬

      ，且無須負擔任何擔保責任，已造成對原告之不當盤剝，

      不因其名稱為報酬非利息而有不同。

　　3.又原告借款金額240萬元扣除相關費用及被告報酬後，實

      際取得款項竟不足借款金額50％，甚至還低於被告自原告

      取得之報酬，原告卻仍須每月繳納按本金240萬元計算之

      利息，相當於原告借款120萬元卻須按週年利率25.2％（計

      算式：12.6％×2）計算利息，如有遲延繳付，則相當於按

      週年利率32％（計算式：16％×2）計算遲延利息，均已超過

      民法第205條所定最高利率之限制，足證系爭委託書第2條

      第4項約定，確非一般性經濟活動中的正當經濟行為，且

      致原告持續陷於經濟困境中而無法解決，甚至面臨比透過

      被告媒介借款前更為不利之窘境，而有背於公共秩序及善

      良風俗，是依民法第72條規定，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約

      定應為無效。

（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100萬8,000元，

      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

      法第179條定有明文。

　　2.經查，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約定因違反公共秩序及善良

      風俗而無效，業如前述，是被告依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

      約定，自原告取得系爭款項，即無法律上之原因，被告應

      將系爭款項返還予原告。惟被告已於113年9月13日返還19

      萬2,000元予原告，有原告簽立之收據在卷可憑（見本院

      卷第123頁），此部分金額應自被告應返還原告之數額中

      扣除，是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100萬8,

      000元（計算式：120萬元－19萬2,000元），應屬有據；逾

      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3.原告雖主張被告於113年9月13日給付19萬2,000元予原告

      ，係兩造協議由被告替原告分擔系爭借貸契約第2年一半

      之利息，與被告依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約定取得之報酬

      無關等語。然原告於113年9月13日將系爭款項交付高子翔

      後，被告旋於同日返還19萬2,000元予原告，2筆款項應均

      與被告之報酬有關，且原告未舉證證明兩造確有上開分擔

      利息之約定，是原告上開主張，應不實在。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00萬8,

    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6月6日（起訴狀繕

    本於114年6月5日送達被告，見本院卷第61頁）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

    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另以選擇合併之關

    係，依民法第602條準用第478條規定，為同一聲明之請求，

    即無須再為審酌，附此敘明。

五、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告

    勝訴部份，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

    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應併予

    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董庭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政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596號

原      告  翁駿賢  

訴訟代理人  范翔智律師

被      告  信富資商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立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寄託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萬捌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六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四，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參拾參萬陸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萬捌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初在社群軟體臉書看到被告張貼之貸款廣告，與訴外人即被告前法定代理人高子翔協商向銀行貸款120萬元事宜，高子翔向原告表示貸款金額必須預扣50％作為將來違約還款之用，只能實拿60萬元，原告遂提高貸款金額至240萬元以實拿120萬元，並與被告簽訂金融貸款委託書（下稱系爭委託書），被告旋將系爭委託書正本帶走。被告嗣以原告信用不佳，需培養信用後再協助轉介銀行貸款為由，介紹原告向甫田有限公司（下稱甫田公司）借款240萬元，雙方並簽訂金錢借貸契約書（下稱系爭借貸契約），甫田公司遂於113年9月13日匯款225萬元至原告申設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剩餘15萬元扣除相關交通、服務、手續、代辦費用後，以現金交付予原告。

（二）又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雖約定除被告允諾展延外，原告應於申辦貸款通過後3日內，支付被告貸款額度50％之報酬即120萬元（下稱系爭款項），然系爭委託書為定型化契約，被告未給予原告合理之審閱期間，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11條之1規定，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約定不構成系爭委託書之內容，且上開約定使原告需將貸款金額50％交付被告作為報酬，對原告顯失公平，並已違反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被告亦明知原告無將系爭款項作為被告報酬之意思，依消保法第12條及民法第247條之1、第72條、第86條但書規定，亦為無效。若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約定有效，高子翔於原告簽訂系爭委託書前，曾多次表示上開約定僅為形式上記載，系爭款項係作為原告將來轉貸之擔保金，轉貸完成後即會歸還等語，致原告陷於錯誤，依約於114年9月13日將系爭款項交付高子翔保管，原告乃依民法第92條規定，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作為撤銷簽訂系爭委託書之意思表示，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

（三）如原告未合法撤銷簽訂系爭委託書之意思表示，然兩造就系爭款項已成立消費寄託契約，原告依第602條準用第478條規定，得隨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若認消費寄託契約不成立，被告僅居間仲介貸款，卻取得原告貸款金額50％作為報酬，顯然過高且有失公平，請求依民法第572條規定酌減被告之報酬。爰依民法第179條、第602條準用第478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主要業務為代辦貸款，兩造於113年9月19日簽訂系爭委託書時，被告雖未提前使原告審閱系爭委託書，但已向原告詳細說明系爭委託書內容，且系爭委託書係專門提供給原告之貸款條件，非屬定型化契約。又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約定之報酬比例為原告自行填寫，被告係因原告信用條件不佳始收取較高之報酬，並未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另被告於113年9月13日向原告收取報酬時，已退還原告19萬2,000元作為優惠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約定因違反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依民法第72條規定，應為無效：

　　1.按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民法第72條定有明文。所謂背於公共秩序，乃指法律行為本身違反國家社會一般利益及存在於憲法暨法律本身之價值體系者而言。法律行為是否違反公共秩序，應就法律行為之內容、附隨情況，以及當事人之動機、目的及其他相關因素綜合判斷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474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背於善良風俗，係指所涉行為違反社會倫理道德、價值意識、商業競爭秩序或一般性經濟活動中的正當經濟行為等一切社會共同生活的基本秩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99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約定利率，超過週年16％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債權人除前條限定之利息外，不得以折扣或其他方法，巧取利益，民法第205條、第206條亦分別有明定。參酌上開規定之立法理由，係為防止資產階級之重利盤剝，特設最高利率之限制，以保護經濟弱者之債務人，並防止債權人以折扣或其他方法巧取利益而擾亂社會經濟及破壞善良風俗。若以媒介信用條件不佳之人向他人貸款為業，卻利用該人經濟弱勢之地位從中巧取高額利益，將使債務人經濟處境更為不利，致債務人陷於經濟困境中難以解決，顯非一般性經濟活動中的正當經濟行為，並與民法禁止重利盤剝行為之意旨相違，難認合於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應屬無效。

　　2.經查，原告經被告媒介而向甫田公司借款240萬元，約定借款週年利率為12.6％，如有遲延繳付，則以週年利率16％計算遲延利息，且原告不得提前清償等節，有系爭借貸契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3至27頁）。又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約定原告應於申辦貸款通過後3日內，支付被告貸款額度50％之報酬予被告（見本院卷第91頁），且被告自承係專門代辦貸款，係因原告信用條件不好，所以才收取較高的報酬等語（見本院卷第85、121頁），足見被告已明知原告信用條件不佳，為經濟上之弱勢，卻仍透過媒介原告向甫田公司借款，從中賺取貸款金額50％之高額報酬，且無須負擔任何擔保責任，已造成對原告之不當盤剝，不因其名稱為報酬非利息而有不同。

　　3.又原告借款金額240萬元扣除相關費用及被告報酬後，實際取得款項竟不足借款金額50％，甚至還低於被告自原告取得之報酬，原告卻仍須每月繳納按本金240萬元計算之利息，相當於原告借款120萬元卻須按週年利率25.2％（計算式：12.6％×2）計算利息，如有遲延繳付，則相當於按週年利率32％（計算式：16％×2）計算遲延利息，均已超過民法第205條所定最高利率之限制，足證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約定，確非一般性經濟活動中的正當經濟行為，且致原告持續陷於經濟困境中而無法解決，甚至面臨比透過被告媒介借款前更為不利之窘境，而有背於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是依民法第72條規定，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約定應為無效。

（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100萬8,000元，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

　　2.經查，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約定因違反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而無效，業如前述，是被告依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約定，自原告取得系爭款項，即無法律上之原因，被告應將系爭款項返還予原告。惟被告已於113年9月13日返還19萬2,000元予原告，有原告簽立之收據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23頁），此部分金額應自被告應返還原告之數額中扣除，是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100萬8,000元（計算式：120萬元－19萬2,000元），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3.原告雖主張被告於113年9月13日給付19萬2,000元予原告，係兩造協議由被告替原告分擔系爭借貸契約第2年一半之利息，與被告依系爭委託書第2條第4項約定取得之報酬無關等語。然原告於113年9月13日將系爭款項交付高子翔後，被告旋於同日返還19萬2,000元予原告，2筆款項應均與被告之報酬有關，且原告未舉證證明兩造確有上開分擔利息之約定，是原告上開主張，應不實在。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00萬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6月6日（起訴狀繕本於114年6月5日送達被告，見本院卷第6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另以選擇合併之關係，依民法第602條準用第478條規定，為同一聲明之請求，即無須再為審酌，附此敘明。

五、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份，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董庭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政偉



